
关于2026年春节工作安排的通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（2026）01号
集团公司所属各单位：
经集团公司研究，现将2026年春节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一、假期安排：各单位安排好值班，执行国家规定， 2026年2月13日至2月23日（腊月26日至正月初七）放假11天，其中2月16日至19日为法定假日。确因离家较远或特殊情况，节前需提前回家要请假。集团中层以上人员、各单位负责人需经集团董事长审批报集团办公室备案；一般员工需经所属单位负责人审批报集团办公室备案。各单位亦可根据国家和集团规定灵活安排假期。
二、春节福利：集团公司规定来公司工作满1年的员工，2026年春节福利发放标准控制在1200元/人以内；来公司工作未满1年的员工，各单位可按照该标准的相应比例发放。所属各单位参照集团公司规定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标准，但必须报集团备案。

三、工作要求：
1、各单位要想办法筹措资金，确保员工和农民工工资足额发放到位，有特殊困难解决不了的要及时汇报集团。
2、各级主管和责任岗位工作人员，必须保持通讯畅通。对催要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要做好登记、接待、解释及处理工作，若因推诿、回避等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或损失，集团将按照相关规定逐级追究责任。
3、各单位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、保卫等工作，遇到重大突发事件，要按规定及时汇报并妥善处置，确保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。值班人员要严格遵守集团考勤管理制度，并保持电话24小时畅通。
4、要切实把安全生产和应对突发事件列为工作重中之重，各单位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对本单位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。节前，要按照（万平集团字【2026】01号、02号通知）要求，组织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领导小组成员对项目施工现场、办公场所员工宿舍等各部位开展一次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整治活动，做到不留死角，全面消除安全隐患，节日期间安全管理领导小组（含施工安全）成员要书面上报集团办公室。
5、各单位要严格按车辆管理制度加强车辆管理，未经单位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批准，任何人不准公车私用。
6、各单位要教育引导员工，特别是党员同志，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规定有关文件精神，坚决杜绝奢侈浪费、请客送礼、公车私用、公款吃喝等各类违规违纪违法现象发生。
四、节后上班要求：2月24日（正月初八）正式上班，各单位员工要严格遵守集团考勤管理制度，按时返回工作岗位上班。若确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返岗上班，集团中层以上人员、各单位负责人需经集团董事长审批报集团办公室备案；一般员工需经所属单位负责人审批报集团办公室备案。
五、各单位春节假期值班表及安全管理领导小组成员上报时间：2月12日12:00前书面电子版方式上报集团办公室，邮箱wpjt888@126.com 。

六、集团办公室负责督办，督办不力将追究集团办公室相关责任。

以上通知，要求各单位高度重视，认真抓好落实，确保将各项工作做实、做细、落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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